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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62 证券简称：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：2026-008

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关于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的公告

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）于 2026 年 3

月 24 日召开十届二次董事会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计提

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》。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公司会

计政策的相关规定，为了更加真实、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 2025

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及资产价值，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2025

年末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及分析，拟对截至 2025 年 12 月

31 日存在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。

一、公司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情况

（一）信用减值损失

对于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存在减值，以及其他适用于单项评估

的应收票据、应收账款，其他应收款、应收款项融资等单独进行

减值测试，确认预期信用损失，计提单项减值准备。对于不存在

减值客观证据的应收票据、应收账款、其他应收款、应收款项融

资或当单项金融资产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信息

时，本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票据、应收账款、其他应收

款、应收款项融资等划分为若干组合，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

用损失。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

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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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度末，公司应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624.10 万元（计提

970.83 万元，转回 346.73 万元）。

（二）资产减值损失

1.固定资产减值准备

本年度对太阳山三四期及长山头风力发电厂的老旧风机实

施“以大代小”等容更新改造项目，并根据停用的老旧风机公允

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（可收回金额）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

提减值准备。其中，公允价值采用市场法确定，关键参数包括自

活跃市场获取的价格信息及预计处置资产的重量，处置费用包括

税收成本及挂牌转让费。太阳山三四期及长山头风力发电厂的老

旧风机实施“以大代小”等容更新改造项目资产期末资产净值为

28,921.74 万元，可回收金额为 6,966.50 万元，本报告期计提减

值 21,955.24 万元。

本年由于税收优惠政策变化，中宁风力发电业务资产组出现

减值迹象，本公司对该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组，采用未来现金流

量折现方法估计可回收金额，预测期为三年，之后为稳定期。稳

定期增长率为预测期后所采用的增长率，折现率为反映相关资产

特定风险的税前折现率。根据评估结果，中宁发电业务资产组期

末净值 71,306.11 万元，可回收金额为 68,470.00 万元，本报告

期计提减值 2,836.11 万元；

本公司对减值测试中采用的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方法时所采

用的关键假设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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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测期年限 3 年

预测期收入增长率 3.93%至 10.19%

毛利率 30.58%至 49.13%

税前折现率 7.74%

2025 年度末，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共计 24,791.35 万元，

其中太阳山三四期项目资产计提 19,439.80 万元；长山头一期项

目资产计提 2,515.44 万元，中宁风电项目资产计提 2,836.11 万

元。

2.在建工程减值准备

2025 年度末，受外部政策环境变化影响，三个分布式光发

电伏项目已终止实施，对前期发生费用共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

440.69 万元，其中宁夏能源银星发电煤矸石填埋区分布式光伏发

电项目计提减值 169.01 万元；银星发电水上光伏分布式光伏发

电项目计提减值 72.64 万元；宁夏能源驰宏综合利用分布式光伏

发电项目计提减值 199.04 万元。

2025 年度末，公司应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25,232.04 万元。

二、本次计提减值对合并报表利润的影响

经全面清查和分析后，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截至 2025 年 12

月 31 日可能产生预期信用损失或减值迹象的资产包括应收款项、

在建工程及固定资产。经全面清查和分析后，拟计提 2025 年度

各项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合计 25,856.14 万元，影响 2025 年度归

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-25,846.38 万元。

计提的各项减值损失明细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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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人民币万元

项目 本期计提
影响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

净利润的金额

一、坏账准备 624.10 -614.34

二、存货跌价准备 0.00 0.00

三、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440.69 -440.69

四、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4,791.35 -24,791.35

合计 25,856.14 -25,846.38

三、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该议案的审议情况

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24 日召开 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

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》，全体

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项议案。独立董事认为：

1.公司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事项依据充分，符合

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，体现了会计谨慎

性原则。

2.公司计提信用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后，公允地反映了公司

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，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的会

计信息，本次计提具有合理性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

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四、董事会关于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的说明

公司十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计提信用及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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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值损失的议案》。经审议，董事会认为：依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

及公司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，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基于

谨慎性原则，依据充分，同意本次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损失事项。

五、备查文件

1.十届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；

2.2026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26 年 3 月 26 日


